              《一个人的朝圣》书评
蕾秋.乔伊斯的《一个人的朝圣》。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书，它的每一张都让人静静思考，让人佩服作者的思想深度。

书的第二章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本身的主人公，哈罗德，从信中知道自己从前的一位同事得了绝症。他在送回信到邮筒的途中，遇到了一个加油站的小女孩，他受到了女孩的启发，于是，他决定走去同事所在的疗养院探望。哈罗德已经是个老人了。而他的目的地也离他有千里之遥。但他还是毫不犹豫的踏上了一场特殊的旅途。

走去一个离自己相隔万里的地方，这个看似荒谬的行为实则有难以想象的力量，这种力量就叫信仰，他让对方知道自己在等他，这位同事会一直坚持，等哈罗德的到来。这种信仰越过了死亡，让人们有了活下去的勇气。我认为书的标题很贴切，哈罗德真的在“朝圣”，他在为自己的朋友而走在这条“朝圣”之路上。当然，为信念活下去的，并不止有哈罗德的同事一个人，还有千千万万个人，他们用信念，开出了一条走出逆境的道路。
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故事，一年冬天一个女孩得了重病，他望着窗前的一条常春藤，说：“如果最后一片常春藤叶落了，我就要死了。”这句话被一个画家听到了，于是他在一天晚上爬上那条常青藤，把自己话的一片常春藤也系在了藤上。这篇永不枯落的叶子撑起了女孩的信念，让她走出悲观，最后得到了康复。

当你身陷困境时，请记住找一些能支撑你信念的事物，它们能帮你走出逆境。
